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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前提，仲裁协议的相对性限制承受实体权利义务的非仲裁协议签字方成为仲裁

程序中的适格主体，但是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和合并仲裁理论为第三人参与仲裁程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便于纠纷化解，涉及利益的当事人权益得以维护，仲裁第三人程序的构建能帮助解决当前复杂的纠纷。

本文以仲裁协议为标准，结合仲裁理论将仲裁第三人分为基于同一仲裁协议的第三人和基于不同仲裁协

议的第三人，并指出仲裁第三人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真正的纠纷当事人进入仲裁程序的问题。然后

对相关案例和现有法律进行分析；对仲裁第三人程序准入路径分析，提出仲裁第三人程序准入模型，明

确了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后可以成为当事人。最后对我国构建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构建提出转变仲裁理念，

立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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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ffectiv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rbitration. The relativ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restricts non-signatories who bear substantiv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from becoming 
qualified parties in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ories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nd consolidated arbitration provide theoretical grounds for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in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To facilitat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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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rties invol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rbitration third-party procedure can help address cur-
rent complex disputes. This paper uses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s a standard and combines ar-
bitration theory to categorize arbitration third parties into those based on the sam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those based on different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ore issue 
that the arbitration third-party system aims to solve is the entry of genuine dispute parties into the 
arbitration process. Then, it analyzes relevant cases and existing laws; examines the pathways for 
access to the arbitration third-party procedure and proposes an access model for the arbitration 
third-party procedure, clarifying that third parties can become parties after entering the arbitra-
tion process. Finally, it suggests transforming arbitration concepts and legislative reforms to estab-
lish an arbitration third-party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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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仲裁第三人制度的问题缘起与理论争议 

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民商事的发展，民商事交易关系趋于复杂化，一个仲裁案件中也可能涉及多方当事人，限于仲

裁协议的相对性，即仲裁协议签署方之间才能适用仲裁制度，其他相关主体即使涉及其自身利益也被排

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在涉及多方当事人争议的仲裁案件中[1]，非仲裁协议签字方无法通过正在进行的仲

裁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只能寻求其他救济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当事人虚假仲裁损害非仲裁

协议签署方的情形不断增多，非仲裁协议签署方通过另行起诉或者其他解决机制解决也容易出现与仲裁

裁决相矛盾的判决或裁决。在仲裁实践中，仲裁协议效力突破狭义相对性的发展趋势，严格恪守仲裁协

议书面性和仲裁协议契约相对性不是限制非仲裁协议签署方当事人的有效理由[2]，为使纠纷化解，涉及

利益的当事人权益得以维护，仲裁第三人程序的构建能有益于解决当前复杂的纠纷。 
在现有的理论观点中，对于仲裁第三人的认识大致分为三种。第一，认为仲裁第三人是指仲裁协议

第三人，执行了或承受了实体权利义务条款的非仲裁协议签署方[3]；第二，认为仲裁第三人指仲裁程序

进行中的第三人，具体而言是指在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的仲裁程序中，非仲裁协议签署方因具备一定条件

而主动参加或被动介入[4]。第三，认为仲裁第三人指仲裁裁决第三人，即仲裁裁决做出之后，第三人的

合法权益受仲裁裁决损害。以上三种观点分别以“事前”、“事中”、“事后”的角度对仲裁第三人分析

解释，但“承受了实体权利义务条款”，“具备一定条件”均是较为模糊的表述。而“仲裁裁决第三人”

是在仲裁裁决做出以后的案外人权益救济，此种情形下，原仲裁程序已经结束，合法权益受仲裁裁决损

害的非签署方只能依据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实现权益保障。故结合仲裁制度来讲，仲裁第三人包括所有

案涉实体争议有法律上利益关联的非仲裁协议签署方。 

1.2. 仲裁第三人制度的争议及反思 

反对仲裁第三人制度设立的观点认为，理论上，仲裁裁决的效力只及于参加仲裁程序之人，此即裁

决效力的相当性[5]。仲裁不同于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是依据国家强制力执行，仲裁庭权力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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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当事人的授权，若允许非仲裁协议签署方进入仲裁程序参与纠纷的解决，则会导致仲裁庭无权处理

第三人的权利义务。此外，反对派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仲裁的基本属性是契约性，有效的仲裁协议是仲

裁程序启动的前提和基础，第三人不具有进入仲裁程序的主体资格和身份，且仲裁的两方当事人对立的

格局也使第三人在仲裁程序中毫无存在的地位。非仲裁协议签署方的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还可能导致

仲裁程序的拖延，有损仲裁快速高效的价值。综合理论层面仲裁第三人制度存在的争议，可以看出，支

持派和反对派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设立与否问题上，均是从仲裁的基本属性，仲裁的原则、价值等角度出

发。出现矛盾是仲裁实质化解纠纷和仲裁程序正义存在冲突。依据通说认为，仲裁具有司法性和契约性。

仲裁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形式，契约的约束力本应该只在契约当事人之间存在，无论如何使契约对

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产生约束力都是一种极端和例外。 
若是第三人在仲裁程序中的主体资格是一方当事人，则第三人身份就转为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参

与纠纷的解决就变得顺理成章。基于前述分析，仲裁第三人可以分为基于同一仲裁协议的非签署方和基

于不同仲裁协议的非签署方。在此基础上，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和合并仲裁理论进行了理论铺垫。仲

裁第三人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应在于何者为仲裁第三人，单纯地确定某一方主体是否是仲裁第三人

对纠纷化解并无大的意义，而应着重于解决合法权益受损的非仲裁协议签署方如何在仲裁程序中化解纠

纷，即第三人在仲裁程序中的准入问题。 

2. 仲裁第三人制度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困境 

2.1.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剖析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为基于同一仲裁协议的非仲裁协议签署方提供了理论基础。仲裁协议效力扩

张至非仲裁协议签署方的第三人的理论依据并非全新的、仅适用于仲裁制度中的基本原则，而是运用于

民商事法律制度中的基本原理[6]。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是在自愿性和关联性原则下，依托公平、诚信等

理论，结合民商法具体规定，将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至非仲裁协议签署方的情形。 
传统仲裁理论中，仲裁协议的效力仅在订立书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产生，书面仲裁协议的订立，

起到了一种有效证明的作用。我国《仲裁法》第 4 条 1也规定了仲裁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应自愿达成仲裁协

议的形式要件。随着经济交往的复杂，越来越多的纠纷涉及多方当事人利益主体，严格按照书面仲裁协

议签署方来认定当事人仲裁的意愿，让许多与争议实体具有法律关联而又意愿参加仲裁程序的利益主体

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此外，实体法律关系的变更、转让、消灭带来的利益主体的变动使得真正纠纷当

事人与仲裁协议缔约当事人并不是直接对应。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曾概括出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多种情形，包括代理、合同让与、法人的合

并与分立等[7]。仲裁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合同，仲裁协议效力相对性是原则和基础，合同相对性原

则的效力限于缔约方的履行利益[8]。对非仲裁协议签署方产生效力则是一种例外。但顺应理论与实践的

发展，适时突破仲裁协议效力相对性，寻找真正的纠纷当事人进入仲裁解决纠纷是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

应有之义。 

2.2. 合并仲裁理论剖析 

合并仲裁是解决正在进行的不同程序之间能否基于实体争议的关联性而合并审理的问题。合并仲裁

程序多发生在涉及多方当事人争议且存在多个仲裁协议，例如在链式合同中存在较多，较常见于包含仲

裁协议的建设工程合同发生纠纷后仲裁程序处理中。在此类链式合同中，相互牵连的多个合同中均存在

 

 

1《仲裁法》第 4 条：“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

员会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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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协议，各仲裁协议的相对主体发生纠纷时分别提起仲裁程序，而实体法律关系又存在牵连性，单一

仲裁程序中案件审理以及裁决结果，都可能受到相关仲裁程序当事人行为及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影响。 
有效仲裁协议排除了法院对案件的管辖，如果相互关联的仲裁程序不能合并处理，就会影响仲裁程

序的效率，不能充分发挥仲裁的价值。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合并仲裁理论为基于不同仲裁协议的第

三人加入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提供了可能。在一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协商一致，

将多个相关的仲裁程序合并进行，不仅提高了仲裁效率，还避免了不同仲裁裁决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合并仲裁程序还涉及其他仲裁程序当事人作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加入原仲裁程序，可能是作为证人

或案件相关人员参与。无论何种形式，都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保各方仲裁程序参与人的

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当然，在具体应用于实践上，为了实现合并仲裁的顺利进行，还需要明确相关的程

序规则和条件，例如当事人的合意方式、合并仲裁的申请程序、仲裁庭的组成和管辖权等问题，以避免

出现程序上的混乱和争议。 

2.3. 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实践与挑战 

在贾晓媛与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一案 2中，贾晓媛对一达通企业将其列为共同被申请人，

而且参加了仲裁化解纠纷的程序，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因而认定贾晓媛具有自愿通过仲裁解决

纠纷的合意。对仲裁协议的相对性、独立性不能作过于狭隘的理解，不能过分拘泥于仲裁协议的书面要

件。深圳中院作出的判决中显示，无论贾晓媛与一达通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仲裁条款，贾晓媛未在法定期

限内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视为已经接受了仲裁管辖。这种从当事人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参加仲裁

程序的意思自治的考量突破了严格恪守书面仲裁条款签署的规定，通过对主合同法律关系的查明，依据

非仲裁协议签署方与仲裁协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联以及非签署方的仲裁行为来推定意图通过仲裁解决

纠纷的所有当事人的共同意愿，为仲裁第三人参与仲裁提供了一种实践路径。 
我国仲裁规则在仲裁第三人准入程序方面的规定仍存在不足。2004 年的《仲裁法解释》意见稿中提

出，非仲裁协议签署方行使了仲裁协议当事人在主合同法律关系的权利，即表明非仲裁协议签署方有仲

裁的意愿，应受仲裁协议的约束。但出于国际立法中普遍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的满足，该条意见未被正

式采用。但这至少在理论上说明了仲裁协议效力相对性的突破，以非仲裁协议签署方在合同中的行为来

推定仲裁意愿。在现今的《仲裁法》司法解释中第 8 条 3规定了在主合同发生合并、分立，继受的特定情

形下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至非仲裁协议签署方的情形。第 9 条规定了仲裁协议对非仲裁协议签署方的受让

人有效的情形。从《仲裁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趋势进一步有所扩大，在第 9 条
4增加了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适用的排除规定，既考虑了实践快速解决纠纷的需要，又回应了仲裁制度中

的意思自治原则，尊重纠纷当事人的仲裁合意。 
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规定了当事人恶意申请仲裁或者虚假仲裁损害案外人权益的事后救济途径，但该

规定只是规定了仲裁裁决作出之后案外人救济，且条件较为苛刻，司法解释无上位法支撑[9]，权益受损

的非仲裁协议签署方的维权仍很困难。在仲裁第三人准入程序的设计上，各地仲裁委员会的规定也存在

差异。2002 年《烟台仲裁委员会》对第三人加入仲裁程序之后仍然存在的第三人主体地位的规定，在最

新的 2022 年《烟台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中已删去关于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的规定，而在其他一些仲裁

规则中，对于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后的主体地位、仲裁庭组成等问题，也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导致

 

 

2参见(2016)粤 03 民初 2319 号民事裁定书。 
4《仲裁法解释》第 8 条：“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后合并、分立的，仲裁协议对其权利义务的继受人有效。 
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后死亡的，仲裁协议对承继其仲裁事项中的权利义务的继承人有效。” 
5《仲裁法解释》第 9 条：“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

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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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操作标准不一，容易引发争议。 

3. 我国仲裁第三人制度构建的路径选择与立法建议 

3.1. 仲裁第三人程序准入模型 

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构建应在契约性与司法性的动态协调机制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合理协调，适当限

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对仲裁制度的发展有独特的价值[10]。尽管此两种形式下的仲裁第三人在具体进入仲

裁程序中的形式有所差异，但究其本质均是要探明仲裁协议能否对实体法第三人产生效力和第三人是否

有参加仲裁的意思[11]，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构建不是要在仲裁程序中辨别第三人的身份，而是确定在何种

条件下仲裁协议能够约束有实体利益关联的第三人，即仲裁第三人的程序准入路径要遵循主观要件当事

人仲裁意思表示和客观要件包含仲裁协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之间有利益关联。在具体的仲裁第三人程序准

入路径上，可分为全部当事人一致同意达成新的仲裁协议以及第三人同意加入仲裁程序。 
在全部当事人一致同意达成新的仲裁协议的情况下，所有涉及争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

致，共同订立一份新的仲裁协议。这一方式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保各方都自愿接受仲裁程

序的约束。在实际操作中，这份协议必须明确约定仲裁的事项、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等内容。这种方式

适用于各方当事人对仲裁解决纠纷的意愿较为一致，且对仲裁程序的相关事项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另

一种第三人同意加入仲裁程序，是基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理论，在案涉实体争议存在法律上利益关联的

非仲裁协议签署情形下，仲裁协议效力可以适当扩张，但需要第三人也同意参加本次仲裁程序，充分尊

重各方的意思自治。 

3.2. 落实支持仲裁的理念 

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享有很大的意思自治，对仲裁制度，仲裁机构可以通过约定选择，仲裁制

度在全球化发展中处于竞争状态，仲裁的本质是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司法对仲裁的支持表现

在认定仲裁协议有效的范围扩大，当事人在仲裁中发挥的意思自治增强。仲裁作为一种化解纠纷的程序

规定，仲裁第三人制度的设计要兼顾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而且应以实体法律关系之间的利益关联来

对第三人参与仲裁程序进行制度设计。 
仲裁机构和仲裁程序中的当事人也应担负起落实支持仲裁的理念。仲裁机构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

水平，优化仲裁程序，提高仲裁效率，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公正的仲裁服务，实现当事人对公

平正义的追求使更多民众支持仲裁，仲裁机构可以提高仲裁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确保仲裁裁

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仲裁员也应熟悉仲裁规则，对新的制度及时学习应用。选择仲裁的当事人，也应

充分尊重仲裁程序的规则和要求，积极配合仲裁庭的审理工作，不要随意拖延或干扰仲裁程序的进行。 

3.3. 仲裁立法的具体建议与实施细则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59 条对于第三人进入诉讼的方式也规定了有独立请求权可以进入诉讼，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追加。因此，同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制度规

定的仲裁也可借鉴诉讼第三人制度来设立，但却不能机械地模仿民事诉讼第三人的规定，若依据此种分

类来构建我国仲裁第三人制度，在仲裁程序中会掺杂诉讼的背影，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亦无从体现，而且

仲裁协议的作用几乎无从体现。在修订《仲裁法》时应吸收各《仲裁规则》的规定以及在借鉴国外仲裁

第三人制度的基础上拟作出如下规定：“仲裁机构受理案件后，在仲裁庭组成之前，若第三人与原仲裁

协议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加入仲裁程序，第三人与原仲裁协议当事人应重新订立一份仲裁协议或第三人

在原仲裁协议署名；若第三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后请求加入正在进行的仲裁程序，仲裁庭应结合事实和法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6186


霍晨 
 

 

DOI: 10.12677/ojls.2025.136186 1323 法学 
 

律规定作出是否准许第三人参加仲裁程序的决定，第三人进入仲裁程序后成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一方，

仲裁庭的组成除因法定回避事由不作改变。”作为仲裁庭判断第三人能否进入仲裁程序的前提一步，可

由《仲裁法》司法解释作出具体情形的细化规定。总之，《仲裁法解释》应进一步扩大对仲裁协议效力扩

张至第三人的情形，由《仲裁法》在不违背仲裁基本原则下规定第三人准入仲裁程序的路径及其他程序

性要求。 

3.4. 平衡仲裁效率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策略 

为了平衡仲裁效率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对于第三人加入仲裁程序的申请，

设置仲裁庭应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审查规则。在审查过程中，仲裁庭可以适当简化程序，采取书面审查、

组织简单会面等方式，以提高审查效率，但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需进行充分的审查。同时在仲裁程序的

进行中，仲裁庭要加强对程序的管理和控制，合理安排庭审时间和顺序，避免因当事人过多或程序复杂

而导致的拖延，以提高仲裁效率。 

3.5. 防止仲裁第三人制度被滥用的措施 

法律也要明确仲裁第三人的准入条件和程序，对限制第三人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制。只有与案涉实体

争议存在法律上利益关联的非仲裁协议签署方，且符合第三人意思自治自愿加入的，以及当事人间与第

三人达成新的仲裁协议这两种情况下才能申请加入仲裁程序。仲裁庭在审查第三人准入申请时，应严格

依照法律规定和仲裁规则进行审查，确保第三人的加入符合法律和程序要求。 
如果发现仲裁第三人制度被滥用，例如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引入第三人来拖延仲裁程序或损害他

人利益，仲裁庭在发现存在上述情况时，也可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司法机关应及时处理，并依法追

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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